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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甘风险在学校体育侵权纠纷应用中
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杨家玉

(北华大学法学院, 吉林 吉林１３２０００)

【摘要】«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引入自甘风险条款,有利于体育活动参加者的“合法行为自由”,有利于促进我国体育事

业的发展.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体育自甘风险存在适用机理模糊、规则界限不清、对学校安全保障义务要求

过高等问题.因此,本文尝试对自甘风险现存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讨论,旨在提出该规则在学校体育侵权纠纷中应

用的问题和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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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体育活动中的自甘风险规则

校园体育活动是学校日常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活动有利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利于推动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民法典》第１１７６条第１款被称为

“自甘风险”规则。 自甘风险又称风险自担。 比较法上普

遍承认自甘风险是免除行为人责任的一项事由。 自甘风险

是指当事人在明知或者按照其智力水平，能够预见可能存在

风险的情况下，依然自愿冒险参加，那么，损害后果一旦发

生，加害人可以以此作为抗辩受害人的事由。 明知风险、

自愿参与、固有风险和无故意无重大过失是构成自甘风险的

要件。 笔者发现，自甘风险规则被广泛应用到了近几年的

司法实践中，其在学校体育侵权纠纷案件中屡见不鲜，并且

如今自甘风险已经为校园体育活动创造了相对宽松的侵权责

任认定的司法环境。

二、学校体育侵权纠纷中自甘风险的司法现状

(一)适用机理模糊

在自甘风险条款中，“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其他参加

者”“故意或重大过失除外”等词语的规范含义尚不清楚，

由此造成了司法适用的混乱。 实践中，在体育活动风险性

确认上，不同法院对于学校体育运动项目本身的危险性就存

在不同的判断。 例如，上海市某法院认为，就羽毛球运动

而言，虽达不到足球、篮球运动的高度对抗性，但同样具有

一定的危险性，应适用自甘风险。 然而，江苏省淮安市某

法院认为羽毛球运动虽然有受伤的可能，但不属于冒险运

动，因为活动参加者受伤的概率较小，与攀岩、拳击等有明

确危险性运动相比较，具有质的不同，因此，不适用自甘风

险规则。

(二)规则界限不清

通过对裁判文书的归纳，笔者发现如果法院从个案中总

结出“危险性活动”“参加者知晓和同意”这两个关键要

素，那么法院往往会援引自甘风险做出以下两种判决：(１)

要求活动参加者本人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后果。 (２)要求活

动参加者分担其他参加者和活动组织者的赔偿责任。 由此

可见，自甘风险虽然作为一项免责事由，但在司法实践中却

无法完全发挥其效用，其往往与公平责任相模糊。 例如，

在一起校园体育侵权纠纷案中，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受害人

曾某作为在校中学生，应当能够预见到篮球运动存在的潜在

伤害风险，但其自愿地选择参与篮球运动，属以默示的形式

表示自甘风险意思，意味着其接受该危险并自愿承担篮球运

动潜在伤害风险。 而梁某对受害人曾某参与篮球运动造成

的损害既无故意也无重大过失，因此，受害人曾某的行为构

成自甘风险。 然而，云南省某法院在处理相同的学校体育

侵权纠纷时，该院却认为学校在上体育课时组织学生进行篮

球比赛，属于正常的教学活动。 受害人与其他参加者积极

参与，均非自甘风险，更无过错，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三)对学校安全保障义务要求过高

有学者称，在解释论中，应当区分《民法典》第１１７６
条第１款规定的自甘风险与第２款规定的活动组织者责任，

明确文体活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适用不同的注意义务标准。

在一些学校体育侵权案件中，判决结果往往体现出过高的学

校安全保障义务，一旦出现伤害，学校就会被认为在教育管

理上未尽相当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应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

责任。 因此，学校就会怠于组织和开展校园体育活动，而

这实际上剥夺了学生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并且从长远来

看，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成

了学校是否敢于开展危险性体育活动的“风向标”。 例如，

在刘某与某初中学校健康权纠纷一案中，初中生朱某在扔实

心球的过程中因动作不规范，导致实心球砸向同班学生刘

某，造成刘某牙齿折断。 该案法院判决学校需承担２０％的

赔偿责任，判决理由是学校在学生练习时未尽到有序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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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管理职责。 然而，此案中该校按照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任务，课前进行相应安全教育，课上讲解实心球要领和投球

注意点和动作，事情发生后，学校也及时将原告送医，在事

发前以及事发后都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因此，笔者认为

实务和理论界应当对学校应尽何种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做出

具体说明。

三、合理划分学校体育侵权责任的对策

(一)明晰“自甘风险”条款中各词的规范含义

尽管明晰自甘风险条款中各词的规范含义对于立法者来

说似乎是一个大工程，但从实践来看，此举措却显得十分有

必要和紧迫。 学界对该条款中各词都进行了深刻的解释论

探讨，例如，对于“一定风险”的文义解释，有学者认为应

按照风险系数划分为高风险、一定风险和低风险。 另有学

者认为，“风险”应当是指体育活动中难以避免的“固有风

险”。 而笔者认为，自甘风险条款中“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一词的具体含义可以根据危险系数分为三级，一级为某

些特别危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攀岩和拳击，这类运动本身

就时刻存在风险，适用自甘风险可以豁免责任。 二级为普

通体育运动项目，例如，足球和篮球，这两类日常的校园体

育运动项目对抗性较强，容易出现潜在危险，因此，需要考

虑活动的性质、事前防范措施、对抗的激烈程度、人身伤害

的概率、发生人身损害的严重程度、事后救助和救济手段能

力等。 三级为非接触性项目，例如，羽毛球和乒乓球，作

为在学校出现频率最高的两类体育活动，如果参加者的球板

脱手后击中对方要害部位，也极有可能造成一定的伤害，对

此实务界也在近几年频繁适用自甘风险来处理羽毛球运动在

校园内发生的人身侵权责任纠纷。

(二)明确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民法典》第１１８６条中“依照法律规定”一词是对原

《侵权责任法》的重大修正，其完全改变了公平责任原则的

适用机理，既能够避免法官目的性扩张的自由和规避公平责

任的固有缺陷，也能保障充分发挥公平责任的价值。 因

此，正如张新宝教授所言：“这不仅有利于纠正司法实践中

诸多‘和稀泥’的裁判，也有利于分清是非曲直，给民事主

体正确的行为指引。”除此之外，对于第１１８６条中“依照法

律规定”该作何解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对于该条

中“法律”一词，有学者认为其应仅限于狭义的法律；另有

学者认为，如果仅将“法律”限为狭义解释，则公平责任的

适用情形将极其有限，因此，在必要时可以扩张解释习惯和

法理。 而对于“规定”一词，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应结合该

条的立法背景和目的，解释为仅指《民法典》或其他法律中

有关公平分担损失的具体规定或者特别规定。 杨立新教授

也指出：“依照法律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的含义是适用公平

分担损失规则，应当有法律的特别规定。”在此，笔者认

为，在司法适用中有必要对“法律的规定”的文义予以扩张

解释，并采用类推适用的方式弱化该条过于刚性的规定。

除此之外，我国应尽早出台该条文的相关解释，推动公平责

任走向“公平”，真正发挥它的功能价值。

(三)合理分配学校安全保障义务

自甘风险免除的仅仅是活动参加者的侵权责任，并未免

除活动组织者的责任。 虽然教育部出台的《学生伤害事故

处理办法》中第１２条第５项规定了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

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

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 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

中，法院一般对其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判

定校方进行赔偿，校方权利与责任失衡，超限度保障学生权

益。 由此可见，学校在校园体育侵权事件中有着更重的责

任和更高的安全监督标准。 学校作为活动组织者，其代表

着文体活动的中坚力量，即便不能享受自甘风险免责条款带

来的益处，也不应因该规则而受到消极影响。 有学者称，

在确定活动组织者的责任时，应同时考量其他参加者和受害

人的过失占比，即适用“绝对比较过失”的衡量方法，只有

这样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相应补充责任”的实质

内涵。

笔者认为，学校应在校园体育侵权事件发生之前、之

中、之后，这三个阶段做好相应的准备。 除此之外，不应

再附加过分的安全保障义务，否则学校会怠于组织体育教学

和竞赛活动，从而无法达到提高广大学生身体素质和身心健

康的目标。 在开展校园体育活动前，学校应仔细检查运动

器材和场地的安全性，及时更换和升级存在潜在危险的器材

和场地，做到防患于未然。 其次，教师应提前做好安全教

育工作，给学生指导使用运动器材的方法和动作要领，以及

讲解相关器材使用时的安全隐患。 在开展校园活动中，学

校和教师应做到时刻关注学生的运动状态，做好相关监督和

管理工作，并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如果在开展校园体育活

动中发生相关安全事件，学校也应及时做好事后救治工作，

减轻损害后果。 综上，学校应在校园体育教学和竞赛活动

中做好完善的事前防范、合理的事中监督、及时的事后救济

工作，以确保有序开展校园体育活动，以及维护学生的生命

健康权。

四、结束语

笔者认为，自甘风险在学校体育侵权纠纷中的问题，不

仅体现在适用机理模糊、规则界限不清、对学校安全保障义

务要求过高这三个方面。 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更多问题有

待立法和司法机关通过探究和阐明法律规范之法律意旨，确

立司法实践的经验法则，以影响法官的价值判断。 学生拥

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学校教育工作也要确保体育

活动的有序开展。 但长久以来，学校体育侵权纠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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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划分问题，成为学校组织体育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通过明晰自甘风险条款的含义、明确公平责任的适用

范围、合理分配学校安全保障义务，则有助于学校体育活动

的繁荣，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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